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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依據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與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大同大學博士

暨碩士學位考試作業程序。 

 

2. 範圍： 

凡本校各學系所之博士、碩士(含在職)各班別適用之。 

 

3. 定義： 

無 

 

4. 權責： 

4.1.申請或撤銷學位考試單位：系（所）、註冊組。 

4.2.論文題目及學位考試登錄單位：系（所）、註冊組。 

4.3.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系（所）。 

4.4.舉行學位考試單位：系（所）。 

4.5.辦理論文上傳作業：圖書館。 

4.6.學位考試成績登錄單位：系（所）。 

 

5. 內容：  

5.1. 申請條件： 

5.1.1. 碩士班修業滿一年，博士班修業滿二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應在碩

士班修業滿一年，在博士班修業滿二年，合計三年。 

5.1.2. 修畢各該系（所）規定之修業年限及應修科目與學分；碩士班至少須修

滿 24 學分、博士班至少須修滿 18 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修滿 30

學分。 

5.1.3. 博士班學生應經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學生必要時亦得要求其經資格考

核及格。 

5.1.4. 學位考試資格核定：各系審核其修業年限及其修畢之各該系（所）規定

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5.2. 申請期限：第一學期至十一底止；第二學期至五月底止。 

5.3. 申請流程： 

5.3.1. 學生上網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檢具申請表、歷年成績表、論文初稿及其

提要各 1 份、口試委員名單等文件，經指導教授、系主任核章同意。 

5.3.2. 各系（所）召開系務會議或學術(審查)小組委員會審核申請表等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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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後送各院院長核章。 

5.3.3. 各系（所）將申請彚整表及口試委員名單送系所簽核後送註冊組。 

5.4. 學位考試： 

5.4.1. 口試期限：第一學期須於一月底前完成；第二學期須於七月底前完成。 

5.4.2. 系（所）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  

5.4.3. 口試委員之申請應符合規定之人數及資格並經指導教授及所屬學系所之

主任同意後將口試委員名單送註冊組，由註冊組統一呈請校長遴聘之。

另校外委員之聘書由註冊組製作並送相關單位用校印。 

5.4.4. 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成績應繳交至各系（所），由各系

系（所）彚整論文考試成績通過總成績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備查。 

5.4.5. 撤銷：已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

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

請。並由各系（所）畢業論文口試撤銷申請彙整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備

查。 

5.4.6. 學位考試作業： 

5.4.6.1. 由系（所）排定時間、地點於每學期之學期結束日前辦理學位

考試。 

5.4.6.2. 系（所）印製學位考試評分表，並繕造學位考試審查費等支領

清冊請款。 

5.4.6.3. 系（所）登錄學位考試成績。 

5.4.6.4. 系（所）將學位考試成績彚整表送註冊組。 

5.4.7. 辦理論文上傳作業： 

5.4.7.1. 圖書館提供學生論文上傳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帳號，由學

生將定稿之論文上傳。 

6. 控制重點： 

6.1. 各系（所）應審查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是否符合下列規定： 

6.1.1. 博士班學生則應經資格考核及格。 

6.1.2. 是否已修滿修業年限。 

6.1.3. 是否已修畢規定課程與學分。 

6.1.4. 是否已完成論文初稿。 

6.2. 申請學位考試之文件資料彚整送系務會議或學術(審查)小組委員會核定後呈院

長確認申請學位考試作業程序是否完備。 

6.3. 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是否符合。 

6.4. 若屬法規規定之特殊性之口試委員，其提聘資格認定，是否經系(所)務會議審核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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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學位考試委員人數限制是否符合規定。 

 

7. 參考資料： 

大同大學學則      (W-A1102-001) 

大同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W-A1102-008) 

 

8. 附件： 

畢業論文口試申請彙整表       (F-A1102-017) 

畢業論文口試撤銷申請彙整表   (F-A1102-018) 

畢業論文口試總成績表         (F-A1102-019) 

博士學位學科考試成績通過報告單 (F-A1102-020) 

畢業論文口試委員資料         (F-A1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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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博碩士學生學位考試作業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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